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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5            股票简称：中华企业            编号：临 2021-024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为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不超过 60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含下属子公司）总额 0 元，为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总额为 0 元。 

一、担保情况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2021 年度为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70 亿元，其中拟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古北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为全资子公司上

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60 亿元。有效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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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召开之日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召开之日。在上述

额度和有效期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执行，同时根据实际经

营需要可对各子公司（含新设公司）的担保额度作适度调配。本事项将提交

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结构：我公司占 87.5%的股权，上海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占

12.5%的股权；住所地为上海市虹桥路 1438 号 1 幢 3003，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93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投资经营，兴建代建代理租赁及相关业

务，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的经营，兴办与古北新区开发相关的工业、贸易、

商业、旅游及文化娱乐业的配套设施，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各项服务性项目，

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和股

东权益分别是 389,935.98万元、246,644.85万元和 143,291.13万元；2020年

全年，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是 72,439.74万元和

7,019.36 万元。 

2021年 3月 31日，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和股东

权益分别是 392,001.52 万元、237,541.40 万元和 154,460.12 万元；2021 年第

一季度，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是 21,078.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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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1,168.98 万元。 

2、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结构：我公司占 100%的股权；住所地为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 561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万元，经营范围：建设基地开发经营，房地产

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房产咨询，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建

筑装潢，建材加工，技术咨询，附设分支机构。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和股

东权益分别是 2,909,237.05 万元、1,662,041.29 万元和 1,247,195.76 万元；

2020 年全年，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是

947,424.96 万元和 231,350.72 万元。 

2021年 3月 31日，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和股东

权益分别是 2,480,361.38 万元、1,263,961.13 万元和 1,216,400.25 万元；2021

年第一季度，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是 36,624.84

万元和 2,206.47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按照担保授权，视子公司业务发展和融资安排的实际需求与银

行或相关机构协商确定担保协议，实际提供担保的金额、种类、期限等条

款、条件以及反担保安排（如有）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累计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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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含下属子公司）总

额0元，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0元，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 0%。 

    五、董事会意见 

为提升公司经营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上述担保额度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二）同意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计划总额拟不超过70亿元，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9 日 


